
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百一週年校慶 

「標語」暨「吉祥物」設計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

 

一、主旨： 

    本校創立於民國3年3月3日，將於民國113年(西元2024年)歡慶110週年。為慶 

  賀本校百一週年校慶，特舉辦百一週年校慶之「標語」暨「吉祥物」設計甄選， 

  並運用於百一週年校慶各項系列活動。  

二、參選資格及組別：  

    1.凡對徵選項目有興趣之本校學生與家長。  

    2.參與甄選組別每組至少一位本校學生參與，亦可以學生個人身份送件參加。 

    3.分為【親子共作組】及【童樂組】。 

     (1)親子共作組-由學生個人或與家長共同報名參加，其甄選作品做為南港國 

               小百一週年校慶活動使用，並提供獎金及獎狀(如說明七活動獎勵)。 

     (2)童樂組-由學生個人或同班組隊報名參加，其甄選作品做為南港國小百一 

               週年校慶佈置使用，僅提供獎品及獎狀。 

三、徵選項目：  

    南港國小百一週年校慶「標語」暨「吉祥物」設計作品甄選  

    1.甄選理念：符合本校【智慧科技、雙語國際、多元展能】具未來感之特色。     

    2.百一週年校慶「標語」：以能契合本校百一週年校慶之校史傳承、學校特色  

      與教育精神為原則，標語字數在 15 字以內（含標點符號），以中文表述為  

      主。（請參考附件一）  

    3.百一週年校慶「吉祥物」設計：  

    (1)以能結合學校特色、突顯本校百一週年校慶之活動精神，可為人形、擬  

       人、動物或其他各種形式。（手繪、電腦繪圖皆可，並請以文字說明創作  

       理念）  

    (2)吉祥物的繪製形象(含繪製正視、側視圖、後視圖)，如有配件或配飾，請   

       於設計稿內一併繪出，並詳加說明。  

    (3)吉祥物設計需考量放大、縮小；在表現形式和技術上，應能適用於平面設 

       計、立體物件和電子媒體的傳播與再創作。 

 四、投遞作品規格：  

   (一)若為平面數位方式創作，請使用相關之電腦繪圖軟體進行設計；若為手  



       繪，手繪稿需掃描後輸出(檔案解析度需為300dpi)。用色以標準CMYK印  

       刷四色以內為限（另請註名標準色、標準字體）。  

   (二)設計圖幅尺寸以附件書面作品規格示意圖為原則(可以是長型稿件)。圖  

       案力求簡潔而內涵深意、並具視覺美感，作品應呈現並融合本校精神與特  

       色。  

   (三)完稿作品以A4(21cm×29.5cm)彩色稿輸出2份。  

   (四)請簡單扼要敘述說明設計理念（100字～300字，條列說明者佳）。  

       設計說明需包含(1)主題意象表達；(2)創意及整體造型。  

   (五)參賽者應注意避免原設計圖轉成電子檔的失真現象。  

   (六)完稿作品請儲存於隨身碟內繳交至教務處，檔案夾須包含下列內容：  

     1.未合併圖層（layers）之原始向量檔（*.AI 或*.psd）  

     2.已完成圖案合併檔案（*.jpg）(手繪稿僅需繳交*.jpg 檔案)，作品/檔案   

       解析度需為300dpi，並儲存為CMYK模式。  

     3.每位參賽者的報名表。  

     4.作品規格示意圖。 

   (※稿件不符以上規定者，將不列入比賽評選，亦不另行通知。) 

五、報名方式：  

   (一)投稿期間：即日起至112年10月13日(五)截止收件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 

   (二)繳交文件：  

     1.報名表(附件二)  

     2.作品規格示意圖 2 份(附件三、四)(請彩色列印成書面資料)  

     3.著作權授權同意書乙份(附件五)  

     4.作品版權切結書及個資聲明乙份(附件六)  

     5.以上文件皆請印出、親筆簽名，資料皆備齊者，使得參加評選。  

   (三)投稿方式：可親送或掛號郵寄臺北市南港國小教務處研發組（信封外請加 

     註【參加百一週年校慶標語暨吉祥物徵選比賽】等字樣）。送件地址： 

     (11568) 臺北市南港區惠民街67號，洽詢電話：02-278346798#2101~3。  

六、評選方式：  

(一)由本校聘請藝術專長老師組成評選委員會，針對各項甄選作品進行初選，評選 

    出前六名進行後續校內票選，委員評選分數占60%。  

(二)由校內老師及學生投票選出校慶「標語」及「吉祥物」網路人氣評選，評選分 



    數占40%。(採用實體及線上投票方式，一人限一票)  

(三)最終評選分數以序位法採計，分數之占比分別為委員評分占60%、校內師生票 

    選序位占40%，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三名。 

(四)百一週年校慶「標語」暨「吉祥物」設計評選指標：  

   1.「標語」設計評選指標 

主題表達 創意表達 

50% 50% 

  2.「吉祥物」設計評選指標 

主題表達 創意 美感 圖面表達 

30% 30% 20% 20% 

七、活動獎勵：  

 (一)參加【親子共作組】的作品，由評選委員會評選(占 60%)以及校內教師、學生 

   投票(占 40%)校慶「標語」暨「吉祥物」各評選出前三名及佳作 3名，提供獎金 

   及獎狀乙幀。獎勵如下表： 

 1.「標語」設計 

名  次 名  額 獎  勵 

第一名 1 1,500元及獎狀乙幀 

第二名 1 1,000元及獎狀乙幀 

第三名 1 500元及獎狀乙幀 

佳  作 3 200元及獎狀乙幀 

 2.「吉祥物」設計 

名  次 名  額 獎  勵 

第一名 1 3,000元及獎狀乙幀 

第二名 1 2,000元及獎狀乙幀 

第三名 1 1,000元及獎狀乙幀 

佳  作 3 500元及獎狀乙幀 

 (二)參加【童樂組】的甄選作品，將由學校聘請校內具有藝術專長老師進行評 

    選，並依照年級選出優秀作品若干件，頒發獎品及獎狀，並於百一週年校慶系 

    列活動時，做為校園佈展使用。 

 (三)參賽者應尊重評選委員會專業評選，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；獎項由評選會 

    議視參賽者作品水準議定，必要時得不足額進入票選階段。  



八、注意事項：  

 (一)參選作品需為首次發表且原創、未曾於任何一地報刊、雜誌、網站等公開平 

     台發表；參賽作品不得一稿兩投，不符上述者，將取消參選資格，已得獎 

     者，將追回獎金。  

 (二)凡參加本活動者，即同意本活動之各項規定，並不得侵害他人著作權，如有 

     抄襲、冒名頂替或其他不法之情事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，並對於任 

     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保留法律追訴權。作品不得有暴力、色情、誹謗等違反 

    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、侵害他人隱私或違法之內容，主辦單位保留參加作品 

     之審查權利，若有違反之情事，將取消參加資格與獲獎資格。  

 (三)參選作品獲選後，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為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有權運用 

     於各項行銷、活動及修改。  

 (四)參賽者須本人親自簽署「著作權授權同意書」、「作品版權切結書」及「個 

     資聲明」。  

 (五)除報名表外，其餘參賽檔案或作品正、反面不得有任何與設計無關之簽名或 

     標示記號，否則不予評審，參賽者不得提出異議。  

 (六)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或有關活動之調整變動，本校得隨時修訂內容並於活動網 

     站公布之，參加者不得異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【附件一】 

南港國小學校願景、治學理念參考 

 
圖 1.南港國小學校願景 

 

圖 2.學校治學理念 

 

圖 3.學校治學理念-智慧學園 



【附件二】 

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小百一週年校慶  

「標語」暨「吉祥物」設計徵選活動報名表 

參加組別 
□親子共作組 

□童樂組 

編   號         (由主辦單位填寫) 

投稿類別 
□標語 

□吉祥物 

姓名 

(第一作者) 

(第二作者) 

… 

1. 

2. 

3. 

身分 

 

□學生(___年___班___號 姓名___________) 

□家長: 

 

聯絡方式 

(主要聯絡人) 

住家電話: 手機: 

地址: 

電子信箱: 

班級導師簽名: 

  

 



【附件三】 

創意標語作品規格圖 

班  級       年       班 

參賽者座號/姓名 座號: 姓名: 

 

 

 

創意標語 

 (標語字數在 15 字以內

（含標點符號）以中文表述

為主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標語創作理念 

(請簡略敘述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
【附件四】 

吉祥物作品規格示意圖 

A4直式白紙(請將版面設定邊界全部訂為 1.2cm) 

 

  



【附件五】 

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
   授權人________________參加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(下稱南港國小)舉辦之「南港國小百

一週年校慶『標語』暨『吉祥物』設計徵選計畫」，為作品之原創著作人，享有作品之獨立、完

整、無負擔之著作財產權，謹此同意授權著作予南港國小使用，授權內容如下： 

一、授權標的：作品之全部。 

二、授權使用方式：授權標的之改作、編輯、重製、公開展示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、散布或其   

    他非商業或商業目的之使用。 

三、授權使用範圍：南港國小及其所屬單位得於平面刊物(包括但不限於書籍、教材、海報文 

    宣)、數位影音產品(包括但不限於光碟)、所屬網站及資料庫、紀念品製作、宣導品製作或其 

    他形式，就授權標的依上開授權方式為使用，並同意讀者、研究者等閱覽人得基於個人非營 

    利性質之檢索、瀏覽、下載及列印。 

四、授權使用地域及期間：無限制。 

五、授權費用：無償。 

六、授權人同意南港國小及所屬單位得依上述內容再授權予第三人使用，惟第三人應自行依著作 

    權法及其相關法規使用授權標的，南港國小所屬單位不負任何連帶或共同之法律責任。 

七、授權人聲明及保證授權人為作品之原創者及唯一合法著作權人，且絕無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 

    產權，如有侵害情事，願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及相關法律責任；南港國小得逕予取消得獎資 

    格，並追回獎金及獎狀，並於他人指控南港國小或所屬單位違法侵權時，負有協助訴訟之義 

    務。 

八、授權人同意遵守「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小百一週年校慶「標語」暨「吉祥物」設計徵選計 

    畫」公告之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，南港國小保有修訂「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小百一週年校慶 

   「標語」暨「吉祥物」設計徵選計畫」內容之權利。 

 

此致 

 

  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 

 

授權人：(本人簽名)  

法定代理人：(未成年者請法定代理人簽名)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出生年月日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  



【附件六】 

作品版權切結書 

1. 本人參加「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小百一週年校慶「標語」暨「吉祥物」設計徵選 

計畫」之參賽資料均屬實，並遵守簡章之規定；如有違反，承辦單位有取消得

獎、入選、參展等資格及追回獎酬之權利。 

2. 作品涉及著作權及版權，願自負法律責任。並不得侵害他人著作權，如有抄襲、 

冒名頂替或其他不法之情事。 

3. 參選作品需為首次發表且原創、未曾於任何一地報刊、雜誌、網站等公開平台發 

表；參賽作品不得一稿兩投，不符上述者，將取消參選資格，已得獎者，將追回

獎金。 

 

立切結書人：（簽名） 

立切結書人身份證字號：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【個資聲明】 

   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為辦理「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小百一週年校慶「標語」暨

「吉祥物」設計徵選計畫」相關之印刷、出版、學術研究、教育推廣、文宣及行銷

等需要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得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於送件

表所填之個人資料。 

 


